
 
甘肃省清理整顿转供电环节收费公告 

 

根据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转供电收费政策规范转供电主体收

费行为有关工作的通知》（甘发改价格〔2020〕年 347 号）有关规定，现将转供电电费收取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一、转供电基本概念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目前，转供电主体主要指公用电网未到达区域或电网企业未

直供到户，由产业园区、综合体、小区物业、写字楼等自用配电设施供电的主体；转供电用户是指通过转供电主体的配电设施供电，未直接

和电网企业发生供用电关系的终端用户，包括居民终端用户和工商业终端用户等。 

二、转供电电费构成 

转供电主体向所有终端用户（含转供电主体经营者办公、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停车场等用电，下同）收取的电费总和，以不超过

其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总电费为限。转供电主体应按国家规定的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其缴纳的电费由所有终端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

平分摊。 

三、转供电电费收取 

（一）对居民终端用户。转供电主体应严格按照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省内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甘

发改商价〔2012〕881 号）有关标准执行，即在转供电主体相应居民合表目录电价基础上按转供电小区不同用户规模分别加价 2分、3分、4

分，严禁超标准收费或自行加价“搭车收费”。 

（二）对工商业终端用户。转供电主体应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1.终端用户按月抄表算费的，分表抄表时间、电费结算周期原则上应与总表电费结算周期保持一致，具体电费结算方式为： 

（1）终端用户有条件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对应终端用户电压等级峰谷分时目录销售电价执行。鼓励具备条件

的转供电主体为终端用户安装峰谷分时电能表，峰谷分时电能表及安装费用由转供电主体承担。 

（2）终端用户暂无条件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按该转供电主体每月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总表电费中一般工商业电费对应电量的购电平均

价格结算。购电平均价格=电网企业向转供电主体开具电费发票中一般工商业电费总额（税价合计金额）/对应电量，终端用户缴纳电费总额

＝实际用电量×购电平均价格。 

2.终端用户采用预购电卡表（或网络表）的，按该转供电主体上月实际向电网购电平均价格（计算公式同上）为标准，计算终端用户预

购电量。终端用户预购电量＝终端用户预购电费/转供电主体上月实际购电平均价格。转供电主体不得强制限定最低或最高购电金额（电量）。 

3.转供电主体对上述终端用户，除总表和分表之间的损耗费用外，不得随电费加收其他任何费用。终端用户损耗费用=终端用户每月缴

纳电费总额（预购电费）×损耗率，损耗费用应在每月电费结算或预购电时单独计列。损耗率根据转供电主体实际运行情况确定，每月动态

调整，最高不得超过 10％。转供电主体实际损耗率高于 10％的，应通过加强管理、改造供用电设施设备等方式予以降低。目前已通过服务

费等方式收取损耗费用的，要一并清理规范，不得重复计收。 

4.转供电主体经营者自有、经营性设施用电费用应由转供电主体自主承担，运行服务费用（含公共照明、绿化、景观、电梯、中央空调

等公用设施用电）应通过租金、物业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严禁单独收取上述费用或与电费捆绑收取。 

5.转供电主体应在每月 10 日前主动向全体终端用户公示其上月缴纳电费的凭证复印件及峰平谷电量电价、电费总金额、平均电价水平、

损耗率、实际损耗费用等信息，接受全体终端用户监督和有关部门检查。 

四、居民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配置 

（一）新建居民住宅小区（含具有独立产权的物业底商，下同)开发主体，要严格依据《甘肃省居民住宅用电一户一表建设与改造技术

规程》（DB62/T25-3067-2013）和当地电网企业答复的供电方案以及电气设计审核意见，合法依规建设小区供配电设施，足额配置小区配电

变压器及相关电气装置，预留小区内电动汽车充电桩用电容量及建设位置。小区供配电设施经由电网企业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电网企业，由

电网企业对终端用户直接“一户一表”供电到户并对供配电设施进行维护。 

（二）老旧小区要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加快供配电设施改造。对于意愿强烈、产权关系清晰、符合接入条件的老旧小区转供电主体，经

由电网企业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电网企业，由电网企业对终端用户直接“一户一表”供电到户，并对供配电设施进行维护；对于其他需改造

的小区，要统筹加快改造进度，因“一户一表”改造增加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运行维护费用等，拟纳入输配电成本并适时疏导。 

五、监督执法 

各转供电主体单位要按照上述政策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查中发现未落实降电价政策、未传导降价降费政策红利、乱加价、乱收费、重

复收费的，要严格按照降电价政策规定时限清退多收电费。对未整改的，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电力法》《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其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任停业整顿。拒不按照上述政策规定整改的，将纳入“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甘肃）”、“信用中国（甘肃）”信息共享平台，向全社会公开公告，并向各有关部门推送实施联合惩戒。 

欢迎各终端用户通过“12315”投诉举报转供电主体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并提供转供电主体违规加价、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相关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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